
　　周秦两汉法律 “布之于民”考论

徐 燕 斌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围绕中国早期法律公布的时间问题，学界存有争议。对于先

秦两汉法律是以何种形式公布的，至今鲜有关注。结合新近出土资料与 《周礼》、

《左传》等传世文献的研究大体可以确定，法令在制定后予以公布是周秦之际的惯

常做法，从 “宪刑”、“悬法”到春秋时期的铸刑书与权量布法，都是这一做法在

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到了汉代，法律 “布之于民”的形式更加多样，包括刻

石、扁书、露布、粉壁及榜等，几乎涵盖了后世常见的各种形态。整体而言，中国

古代多数时期的统治者积极地将法律调整所涉及的利益群体纳入到法律的实施过程

中来，缘情布法，灵活务实，这是古代法律公布的特点。

关键词：出土文献　法律公布　权量

　　自上世纪３０年代杨鸿烈先生提出中国法律公布始于郑国铸刑书以来，五十年间几成不
刊之论，直到８０年代才有学者对此问题提出质疑，并由此爆发了一场历时三十余年的论
战，至今未有定论。同时，囿于此观点影响，对于先秦、秦汉时期公布法律问题的研究，

至今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所谓法律之 “公布”，有其特定的内涵。据 《辞海》释义：“政府制定法律或命令，依

一定之方式宣示于大众曰公布。”也就是说，法律的 “公布”是指将成文法律 “布之于

民”，而非指仅对某个特定阶层的公开。本文拟运用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对周秦两

汉时期法律通过何种方式 “布之于民”做一具体探讨，以期对早期中国法律的公布问题进

行重新审视。

一、西周法律 “布之于民”考

　　杨鸿烈先生曾论及春秋郑国铸刑书之前，“法律仅为极少数人所掌握，绝不令一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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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其内容”。〔１〕那么是否西周时代真如杨先生所云 “藏法于官”而不令民知悉呢？现有资

料表明，西周法令不仅往往进行公布，而且形式丰富多样。

　　关于西周的法律公布，在金文中有一些旁证，这从西周时期与 “法”密切相关的几个

金文字形可以略窥一斑。如２００５年公布的曾伯荺钺中，其铭文正面：“曾白 （伯）荺铸戚

? （钺），用为民”；铭文背面为： “ ，非历
G

井 （刑），用为民政”此段铭文出现两次

“刑”。按照黄锡全先生的看法，刑字下从 “贝”，系自 “鼎”字演变而来。而刑鼎二字合

体为 “刑”，则首见于金文，黄先生推测可能与铸刑鼎有关，〔２〕即将刑书铭之于鼎，用以

示民。这种做法，从字形来看颇类似春秋时期郑国的铸刑书。从 “刑”字义项的演变来看，

“刑”字释为 “法度”是西周中期后才有的义项，〔３〕曾伯荺钺铸造年代大约为西周末，当

时的 “刑”已可作为 “法度”之用。如果黄先生所论不谬，则西周末期就已经有了铸刑书

于鼎以示民的先例。

　　这种类似的用法，同样出现在可与 “法”同训的 “则”上。 “则”在金文中常写作 “ ”

（召伯簋铭文），有时也作 “ ”（段簋铭文），从字形推测其含义为用刀将法令刻之于鼎上，〔４〕

与金文中的 “刑”义契合。在 “则”由 “规则”衍生为副词的 “则”之意后，其在金文中仍

保留了最初的字形。如西周晚期的五年?生簋载：“唯五年正月己丑，?生有事，召来合事，

余献妇氏以壶，告曰：以君氏令曰，余老止公，仆庸土田多 ，弋伯氏纵许，公宕其
H

，汝则

宕其贰，公宕其贰，汝则宕其一，余惠于君氏大璋，报妇氏帛束、璜，召伯虎曰：余既讯，

我考我母令，余弗敢乱，余或致我考我母令，?生则觐圭”（《殷周金文集成》：４２９２，以下简

称 《集成》）。此处出现了三个 “则”，其金文皆写作 “ ”，此三处的 “则”都可释为副词的

“就”。在 “则”的演变过程中，虽然其涵义发生了变化，但字形与段簋之 “则”类似。由此

我们推测，将法令以铸刑书的方式布之于民应不是春秋时期的首创，而是西周以来传统的

延续。〔５〕

　　西周晚期的毛公鼎记载了当时法令公布的情况。其铭文谓：“历自今，出入敷命于外，

厥非先告父 ，父 舍命，毋有敢 敷命于外。” （《集成》：２８４１）此处 “ ”当释为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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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０年版，第５０页以下。
参见黄锡全：《木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铜器铭文考释》，载襄樊市考古队等编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７２页以下。
参见王沛：《“刑”字古义辨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１４页；王沛：
《刑名学与中国古代法典的形成》，《历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１９页。
参见王沛：《刑鼎源于何时》，《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第１１１页。
除金文中的 “刑”、“则”二字有制定成文法的含义，与法含义相同的 “律”也有类似的含义。 《尔雅·释言》

“律…，述也”下郝懿行义疏便说：“聿即律矣”。“聿”在甲骨文、金文中也可找到证明。聿字本作 “ ”，象

手提笔以刻画甲骨器物之状，其后方引申指刻画甲骨器物之笔，这是聿乃笔字在文字学上的根据。这一点非

常重要，后来的法律之 “律”，正是从聿字的上述涵义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律字从 “聿”，从字形来看，其意

为将规则书写于某一载体之上，更有学者从甲骨文字形分析 “聿”可能指的就是带有锋刃的原始 “楗梃”硬

笔和契刻硬笔。这正好与前文分析上古时期与法同义的 “刑”、“则”暗合。一般而言，上古造字源于对具体

生活经验的认知与记录，“刑”、“则”、“律”这些在上古时期作为规范准则含义的文字，在金文中都含有用

笔书写之义，这与成文法 （ｗｒｉｔｔｅｎｌａｗ）的概念相通，这种契合或在某种程度显示了中国古代法律的成文法
（ｗｒｉｔｔｅｎｌａｗ）转型远早于春秋时期的铸刑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明早期法律的成文化为此后周秦法律
的公布奠定了基础。对于 “律”义的相关研究，参见祝总斌：《律字新释》，《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１９９０年第２期，第１５页以下；陈寒非：《律义探源》，《现代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２４页以下。



秦省声 （精组真部），也可以读为精组歌部的左声或差声字，训为 “别”。其意为自今而后

凡出入布命于外，须先告毛公 ，毛公舍命，乃能布命于外；不告毛公，毛公不舍命，不得

别布政命于外。〔６〕从铭文反映的内容来看，“毛公舍命”为当时法令公布的程序要求。

　　在传世文献中，也有不少西周时代法律 “布之于民”的记载。如 《尚书·酒诰》是周公

在殷商故地颁布的禁令。其开篇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即明示 《酒诰》所公布的范

围是殷商故土卫国，意谓该禁令要向卫国全体国民颁示。《酒诰》中记录了禁令的内容：“文

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

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此处 “小子”指 “文王子孙”；“有正有事”指 “群

吏 ”，也就是 “正官之下有职事之人”；“我民迪小子”指 “民之子孙也 ”。〔７〕也就是说 《酒

诰》公布的对象不仅包括殷商遗民，同时也有周的官吏与国人，它要求官员、贵族除祭祀外

不得饮酒，并告诫臣民须教导子孙不得浪费粮食，使他们一心向善，彰显美德。《酒诰》禁令

根据对象的不同，其内容与公布的范围也有差异，法令只向具体涉及到的利益群体进行颁示。

记载西周法律 “布之于民”的还有 《康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又曰：

“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此处的 “陈”，孔安国与孔颖达皆

释为 “布陈”，即公布；“臬”孔颖达释为 “准限之义，故为法也”。〔８〕周公要求康叔按照已

经公布的法令裁断案件，做到 “义刑义杀”，刑罚有伦。又据 《尚书·吕刑》：“吕命，穆王训

夏赎刑。”孔安国疏：“吕侯以穆王命作书，训畅夏禹赎刑之法，更从轻以布告天下。”据孔

疏之意，吕侯被穆王任命为司寇，穆王采用吕侯的建议，让吕侯参照夏的赎刑，制定刑书，

吕侯以周穆王的名义布告天下。〔９〕此处表明 《吕刑》在制定之后也是曾经广为公布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 《酒诰》、 《康诰》与 《吕刑》属今文 《尚书》，历来认可度颇高，

但其是否确为殷周信史却仍存较大疑议。新近整理出版的清华简，在很大程度上为其可靠性进

一步提供了佐证。如 《康诰》中的许多史实为清华简 《系年》所证实。〔１０〕清华简 《尹至》、

《尹诰》、《程寤》篇中很多的用词和语法与今文 《尚书》中的 《盘庚》、 《吕刑》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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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释为从心舂省声字，但据清华简 《楚居》载： “至鍳 （灵）王自为郢 （徙）居 溪之上，以为
I

（处）于章 ［华之台］。竞坪王
J

立 （位），犹居秦溪之上。”又据 《系年》谓：“盍 （阖） （庐）
J

（世），

夫 （差）王
J

立 （位）。”此第二处夫 为夫差，自无疑议。 “ 溪之上”之 “ ”，当从李守奎先生说读为

“蟟”。此与鲁庄四年，楚武王伐随，“卒于賩木之下。令尹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蟟，营军临随，随人惧，

行成。”又阖卢入郢，昭王奔随，复国后灭唐，复居 “秦 （蟟）溪”。与 《水经·水》水东北 “径上唐

县故城南……旧唐侯国”，“水又屈而东南流。东南过隋县西。县故隋国矣……有蟟水出县西北黄山……东

南径隋县故城西……又南流注于”相合。据此，“ ”当释为从心秦省声 （精组真部），也可以读为精组歌

部的左声或差声字，训为 “别”。此与 《尚书·康诰》： “乃别播敷，造民大誉”的记载颇为相契。此处

“别”，《经义述闻》读 “别”为 “辩”，训为 “
K

”。“别”与 “播”合用，有将法令 “布之于民”之意。相

关论述参见马楠：《据清华简释读金文、尚书两则》，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２期，
第６０页。
参见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４１页。
同上书，第５３８页。
同上书，第７６８页。
《系年》第四章说：“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

建卫叔封于庚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庚丘迁于淇卫。”其与左传中相关内容可相互印证 （李学勤：《清华

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文史知识》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１４页）。另郭店简 《成之闻之》两章中亦引 《康诰》

文，其与传世 《尚书·康诰》大体吻合。这些出土文献均可证明 《康诰》的可靠 （李学勤：《试说郭店简成

之闻之两章》，《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５期，第４５９页）。



的，〔１１〕清华简 《耆夜》与 《酒诰》中周公酒政的思想意蕴亦不乏相通之处。〔１２〕这些新近

整理的出土资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 《尚书》中相关记载的可靠性。

　　除 《尚书》外，《周礼》也记录了西周时期的法律公布。《周礼》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法律

公布方式为 “宪刑”。据 《周礼·秋官司寇》载：“布宪掌宪邦之刑禁。正月之吉执旌节以宣

布于四方，而宪邦之刑禁以诘四方邦国，及其都鄙，达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众庶，则以刑禁

号令。”这里的 “宪邦之刑禁”就是 “宪刑”，而 “刑禁”即所谓 “国之五禁”。其内容：“一

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 。”对于 “宪刑”，郑玄注：“宪，表也，

谓县 （悬）之也”，即 “示人使知者也”。宋代刘彝对布宪公布法令的过程有过考证：“必书

其刑禁之宪于民者，以达于州伯，州伯以达于卒正，卒正以达于连帅，连帅以达于属长，属长

以达于诸侯，诸侯则以达于都鄙，而要服以达于四海。布宪则执旌节以巡行四方，诘其违于禁

令者，庶乎其无所不及也。”〔１３〕这里勾画出了法令制定之后，自中央传播到四方的路线图。

布宪是专掌刑禁公布的官员，明代丘?也曾论及布宪的职责：“布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岁自正月之吉则执旌节巡行，以宣布其宪令于四方。盖邦之刑禁

正月既布于象魏，县于门闾、都鄙、邦国，然恐其奉行之者不必谨，或有废格而懈弛者，于是

设布宪之官，每岁自正月始遍巡天下，自内而至于外、由近而至于远，内而方国，外而海

隅，无不至焉。”〔１４〕西周刑禁在制定之后，为了使民众远离犯罪，周王朝将法律内容公开，

派官员由中央至于地方，逐级传递。不仅如此，布宪还要巡行四方，监督法律的施行情况。

　　除布宪外，小司寇也兼有宪刑之责， 《周礼·秋官司寇》载：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
政，……宪刑禁，乃命其属入会，乃致事。”此处小司寇也可 “宪刑禁”，但与布宪不同。贾

公彦释曰： “此所宣布，则 《布宪》所云者是也。此官主之，彼乃布之，事相成也。”可见，

小司寇主要职责是制定刑禁，而布宪则主管刑禁之公布，二者相互配合，各有分工。类似的官

员还有士师、内宰、小司徒等。〔１５〕从 《周礼》的记载来看，根据法律适用的对象与内容的

不同，宪刑的官员也有不同。周礼中所宪之刑的内容区分非常细致，如 《周礼·地官司徒》

中的司酇 “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嚣者，与其酇乱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属游饮食于市者。

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胥师 “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宪刑禁焉。察其诈伪、饰

行、?慝者，而诛罚之，听其小治小讼而断之。”胥师与司酇所公布法律内容颇为相近，都

属市场经济法规。胥师所宪之刑为市场交易中的欺诈作假行为，司酇宪刑针对的是欺行霸

·５９１·

周秦两汉法律 “布之于民”考论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比如 《尹至》开头，汤见到伊尹，“汤曰：格”，现在今文 《尚书·汤誓》有：“王曰：格”，王就是汤，就

等于说 “汤曰：格”。《商书·盘庚》有 “王若曰：格”。这种句子，其他地方没有，所以它们应该是同出一

源，同时而作；“何监非时，何务非和，何醃非文，何保非道，何爱非身，何力非人”。见李学勤：《清华简

与 〈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０７页。
刘光胜、李亚光通过对清华简与 《酒诰》的研究，认为 “《尚书·酒诰》作于周公摄政时期，清华简 《耆

夜》则可能是周公去世后尊崇周公思潮的反映”。见刘光胜、李亚光：《清华简 〈耆夜〉与酒诰中周公酒政的

思想意蕴》，《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第３８页。
（明）丘?：《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１９页。
同上。

如对于士师宪刑，《周礼·秋官司寇》载：“士师之职，……正岁，帅其属而宪禁令于国及郊野”；内宰的宪

刑之权，《周礼·天官冢宰 》载：“（内宰）正岁均其稍食，施其功事，宪禁令于王之北宫而纠其守。”对于

小司徒的宪刑，《周礼·地官司徒》载： “小司徒之职，……正岁，则帅其属而观教法之象，徇以木铎曰：

‘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群吏宪禁令，修法纠职以待邦治。”可见这三个官职都有宪刑之则，只是各自工

作有所分工：布宪主要是负责将五禁之法进行宣布，而士师则负责法令的实施。



市、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两者行为性质不同，后者更加严重，故分属不同职官予以公布。

　　由以上分析可知， “宪刑”是西周时期公布法律的重要方式。尤须注意的是，通过

“宪”的方式发布法令在出土文献中也有反映。西周墙盘铭有 “宪圣成王”之谓，这里的

“宪”，徐中舒先生释为 “公布政令教令也”，盖因 “古代政令教令合一，政令教令皆公布

之，是为宪。”〔１６〕成王是西周前期的君主，因公布法令而著名，故称之为 “宪圣”，以此来

纪念他的功绩。〔１７〕

　　 “悬法”也是 《周礼》中常见的法律 “布之于民”的方式。郑玄注 《天官·大宰》

云：“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 （悬）于象魏，振木铎以徇

之，使万民观焉。……郑司农云：象魏，阙也。”孙诒让注曰：“古凡典法刑禁之大者，皆

表县 （悬）之门闾，即布宪之义也。”〔１８〕又据 《左传·哀公三年》载： “夏五月辛卯，司

铎火。火?公宫，桓、僖灾……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

可亡也’”。“命藏象魏”句下杜预注曰：“《周礼》，正月县 （悬）教令之法于象魏，使万民

观之，故谓其书为象魏。”孔颖达疏云：“《地官》、《夏官》、《秋官》皆有此言。《地官》

云：‘布教县 （悬）教象’； 《夏官》云： ‘布政县 （悬）政象’； 《秋官》云： ‘布刑县

（悬）刑象’各县 （悬）所掌之事为异，其文悉同。唯 《春官》不县 （悬）者，以礼法一

颁，百事皆足，不可又县 （悬），故不县 （悬）之。杜总彼意言 ‘县 （悬）教令之法’，彼

所县 （悬）者皆是教令之事故也。由其县 （悬）于象魏，故谓其书为象魏，命藏其书也。

彼言朔日县 （悬）之，十日即敛之，则救火之时，其书久巳藏矣。而此立象魏之外，方始

命藏此书者，象魏是县 （悬）书之处，见其处而念及其书，非始就县 （悬）处敛藏之。”杨

伯峻先生 《春秋左传注》亦云：“此象魏可以藏，非指门阙……当时象魏悬挂法令使万民知

晓之处，因名法令亦曰象魏，即旧章也。”〔１９〕从上述杜、孔诸家用 《周礼》悬法之制注解

《左传》的情形来看，中国传统史家多倾向于认可西周时期悬法之制的真实性。〔２０〕以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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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２期，第１４１页。

“宪”字从目，其早期写作 “ ”（伯宪）或 “”（墙盘铭），形态颇像以目仰望之态。到了春秋初期始写

作 “ ”（秦公钟），“宪”字下又增加了 “ ”，其形如人群聚集之状，正与法令公布使人周知之义相契合。

见王沛：《〈尔雅·释诂〉与上古法律形式》，载杨一凡编：《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４页。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１７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６２２页。
对于 《周礼》自身的可靠性，史学界一直有争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钱穆先生都曾做过考证，认为

《周礼》中所载战国资料居多 （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
第３１９页以下；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 〈周官〉一书的出现》，载 《顾颉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３页以下）；有学者综合考察青铜器铭文，认为 “《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所反

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 （张亚初、刘雨： 《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前言》，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
版）；李学勤先生将１９７０年以来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四川青川郝家坪木牍所
载法律资料与 《周礼》作比较研究后发现：“《周礼》要早于秦汉律，而且比 《逸周书·大聚》似乎也要早

一个时期”（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１３页）。近几十年以来先秦出
土文献与金文资料的研究，也越来越证明周礼某些材料的可靠性。对于 《周礼》真伪的各种争论，俞荣根先

生做过详细的考辩，具体可参见俞荣根：《中国成文法公布问题考析———兼论儒家不反对公布成文法》。载杨

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 》乙编第１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９５页以下。最近的成果是
朱红林先生的 《竹简秦汉律与周礼的比较研究》系列，通过对近年出土秦汉竹简的研究，佐证周礼中的相关

资料，对于重新认识 《周礼》中的法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朱红林： 《竹简秦汉律与周礼的比较研究》，

《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１９页以下）。



资料所及，西周悬法的内容涵盖了刑事、民事、经济、教育、农稼及礼仪等诸多方面，可

见中国早期法令 “布之于民 ”的范围之广。

　　从外在形态来看，宪刑与悬法非常类似，那么二者关系如何？《广韵·集韵》说：“《周
礼》悬法示人曰宪法。”郑玄注布宪 “宪刑禁”曰： “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正岁又县

（悬）其书于象魏。布宪于司寇布刑，则以旌节出宣令之。于司寇县 （悬）书，则亦县

（悬）之于门闾及都鄙邦国。”《康熙字典》释 “宪”为 “悬法示人”，这些都认为二者名称

虽异却实为一物。但也有不同看法，孙诒让认为：“凡云宪者，……皆以木铎徇之于朝，书

而县于门闾。”〔２１〕如孙诒让所论，那么殷周时期宪刑禁与悬书的区别在于其有 “木铎徇之

于朝”的程序，即包含有用木铎聚集民众进行口头宣示，使民众知悉法令内容的过程，悬

书仅仅是将法令张贴与城门 （象魏）之处。〔２２〕由于悬法与宪刑相关史料较为有限，二者之

间关系尚存不少疑点。

二、春秋至秦法律 “布之于民”考

　　如果说西周时期法律的公布还不是很常见的话，那么周秦之际法律的公布则呈井喷之
势。其中最著名的公布法律事件当为公元前５３６年郑国铸刑书与公元前 ５１３年晋国铸刑鼎。
春秋以降，法律的公布已经成为常态，各诸侯国竞相公布成文法，相较于西周时期，法律

公布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２３〕从形式上说，法律公布方式从礼器扩展到

权量器皿；〔２４〕从内容上来说，铭刻的内容由刑事法律规范转变为经济法律规范。

　　春秋时期除了将刑事法律铸之于鼎进行公布外，许多经济类法律都铭刻于权量之类的
器物上，这一趋势在战国时期更为明显。目前可见不少出土的权量器具上都铸有规范度量

衡的法令，如齐国的陈氏三量 （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铜 ）。以子禾子釜为例，其铭文

为：“□□?事岁，L

月，丙午，子禾子□□内者御 □□命谡陈得：‘左关釜节于 釜，关

节于 ，关人 杆灭釜，闭□，又□外 釜，而车人制之，而以□□退。如关人不用

命，则寅□御。关人□□其事，中型人 ，赎以□半钧。□□其 ，厥辟□ ，赎以□犀。

□命者，于其事区亦。’丘关之釜。”（《集成》：１０３７４）该铭文大意是说，子禾子命某某人
去禀告陈得：左关釜的容量须以仓廪之釜作为标准，如有关人弄虚作假，擅自增大或减少

容量，均当予以制止。若有关人等不服从命令，则根据其情形轻重，处以相当之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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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８〕，孙诒让书，第１８８页。
参见徐燕斌：《殷周法律公布形式论考》，《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１２期，第４８页以下。
李雪梅教授认为：“法律公布方式经历了从铸铭到刻铭、从礼器到实用器、从金属器到石材等的转变；铭文内

容经历了从彰显礼制和刑法过渡到物勒工名以防伪杜奸的转变。”战国至于秦代，刻石布法也颇不罕见，著名

的如琅琊刻石等。相关研究见李雪梅：《古代中国 “铭金纪法”传统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２９页以下。
现存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权量器物长期以来一直没作为法律史的研究素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情。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段时期不少权量器物上都铭刻了官方的政令，其中以秦国 （代）最具代表性，秦

国多数权量上都刻有始皇四十字诏书与二世诏书，这些由君主发布统一度量衡的命令，将之视为以国家强制

力颁布的度量衡方面的经济规范当无太大疑义。目前张伯元先生在这方面已做了有益的探讨，参见张伯元：

《商鞅量汇考》，载张伯元：《出土法律文献丛考》，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６１页以下。



　　再看陈氏三量中的陈纯釜。其有铭文 ３４字，谓： “陈猷莅事，岁几月戊寅，格兹

（安）陵 命左关师发敕成左关之釜，节于系釜 者曰陈纯。”（《集成》：１０３７１）该铭文是

左关署使用标准量器的法令。其大意是，某月戊寅陈猷到达安陵某地，命令左关釜的容量

须以仓禀之釜作为标准。还有左关铜 ，其外壁刻 “左关之 ”，此 铭文与子禾子釜相对

应，谓：“关 节于 ”。以上三件器物是一组同时使用的量器，从铭文内容可知这是关

于左官署使用标准量器的法令。三件铜量同时出土以及所刻铭文相互关联，充分说明了战

国时期的齐国，度量衡制度已逐步建立、健全。齐国统治者为了贯彻执行而将度量衡的校

对方式、管理措施都以条令形式铸刻在器物之上，犹如春秋时期之铸刑书刑鼎。从这个意

义上说，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官方公布的经济法律规范。

　　与之类似的还有楚国的郾客问量与赵国的司马成公权。郾客问量铭文为：“郾 （燕）客

臧嘉闻 （问）王于 郢之岁，享月己酉之日，罗莫敖臧其连敖屈 ，以命攻 （工）尹穆丙、

工佐竞之、集尹陈夏、少集尹赐、少工佐孝癸，铸廿金桶，以 和盟”（《集成》：１０３７３）。

铭文讲到罗莫敖等人命工尹等人铸金桶的因由，内容涉及到赋税征收、俸禄发放等，备受

政府的重视。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农业大国，同时也重视商业，粮食调剂的进出与商品

的交换都需要统一的量器。在郾客问量上镌刻法令，表示该量器已被官方认可，说明了楚

国在量器的制作上曾颁发过统一的标准。除此之外，赵国的司马成公权也是以官方法令的

形式确定的度量衡器，其铭文为 “五年，司马成公 □事，命代冶与下库工师孟，关师四

人，以禾石尚石变平石。”（《集成》：１０３８５—９）意为成公权当以半石甾作为标准来铸造。

因此，司马禾石铜权上所铸刻的，实际也是赵国用以规范度量衡的法令。

　　以权量之器推行统一度量衡法令最有成效的当属秦国。其现存较早的量器是春秋早期

的秦公簋。其铭文内容主要是颂扬秦国先祖 “丕显朕皇，祖受天命”，盖上又有铭文 “一斗

七升大半升”，后有 “西元器，一斗七升少半升” （《集成》：４３１５），以之作为容器标准。

这种做法此后被延续下来。如秦孝公时期的 “商鞅量”是商鞅变法时制作的标准量器。其

左壁铭文为：“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

为升。”右壁：“临”；器壁与柄相对的一面为：“重泉”；其底部铭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

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２５〕

（《集成》：１０３７２）。据 《史记·秦本纪》载：孝公 “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可知此器是商

鞅任 “大良造”时所铸。最初，它是颁发给 “重泉”的标准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又继

续以它为标准器，来统一混乱的度量衡，并在其底部刻上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颁发给 “临”

地。这实际上是将国家法令刻之于量器上，以统一天下的度量衡。张伯元先生认为：“虽然

孝公十八年商鞅方斗铭文未注明是诏令，但是应该说是得到了孝公的首肯的。器底廿六年

始皇诏书的加刻，表明其后得到了始皇的确认，作为统一天下后的经济措施之一，方斗标

准器颁行天下，统一度量标准，具有法律效力”。〔２６〕这是非常精辟的看法。商鞅量上加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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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诏书历来释读不一，骈宇骞、孙常叙、张文质与王辉先生看法各自不同，最新研究参见单育辰：《始皇廿

六年诏书 “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补论》，《中国文字》新３５期，台湾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版，
第１７１页以下。
前引 〔２４〕，张伯元文，第２６３页。



的诏书也表明了秦自商鞅至秦始皇，度量衡的相关法规、制度等均未改变，甚至连器物本

身都一直沿用而不必更造，显示出了秦国的度量衡法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

　　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各地博物馆收藏的以秦量有１８件，其分布如下表：

序号 器物名称 标值 年代 馆藏

１ 始皇诏铜方升 一升 秦 １件，上海博物馆

２ 始皇诏铜方升 一升 秦 １件，中国历史博物馆

３ 武城铜椭量 四分之一斗 秦 １件，中国历史博物馆

４ 始皇诏铜椭量 四分之一斗 秦
共５件，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历史博物馆、旅

顺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系

５ 两诏铜椭量 三分之一斗 秦 共２件，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江苏省东海县博物馆

６ 南诏北私府铜椭量 半斗 秦 陕西博物馆

７ 两诏铜椭量 一斗 秦 共２件，中国历史博物馆

８ 始皇诏陶量 半斗 秦
共３件，分别藏于山东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

历史博物馆

９ 始皇诏陶量 斗 秦 １件，山东省博物馆

１０ 始皇诏陶量 一斛六斗 秦 １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上述秦量尽管量值、质地或形制大小不同，但都铸刻上秦始皇统
一度量衡四十字诏书，有些还加刻了二世元年诏书。始皇诏书是统一度量衡的命令，铸造

在量器上以作为官定的标准器。除了铜量和陶量外，还发现过一些铜诏版，这些诏版上面

刻的也是始皇的四十字诏书。诏版有的镶嵌在铜、铁权上；有的四角或边缘带孔。据李学

勤先生研究，这种大型诏版是镶在某种中大型量器的肩部，可能是钉在木量上的。〔２７〕这些

实物资料表明，秦代确实把统一的度量衡法令卓有成效地推行至全国。

　　除了量器外，秦国还有数量较多的铭刻诏书的权器。成书于隋代的 《颜氏家训·书证》

中就有发现秦代铁权的记载：“《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等，议

于海上。”诸本皆作山林之 ‘林’。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秤权，旁有铜涂，镌

铭二所。其一秦廿六年诏版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

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

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
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灭，
见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书兼为古隶。”该文的记载与现存的大量秦国 （代）权器一

致，表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权器曾大量铸造，并得到广泛使用。秦代权器中著名的如

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的高奴禾石权，其铭文为： “三年，漆工
M

、丞诎造，工隶臣牟。禾

石，高奴。”（《集成》：１０３８４）从铭文可见秦国工师、丞、工三级手工业监督层级，表明
　　　　　　　　　　　　　　　　　　　　　　　　　　　　　　　　　　　　　　　

·９９１·

周秦两汉法律 “布之于民”考论

〔２７〕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５１页。



秦在战国时期，对于衡器制造已有严格的制度规范。此权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加刻二

十六年诏书；秦二世即位后，再次勘定，增刻二世元年诏书，与 《颜氏家训》中诏书的刻

铸情形吻合。该权数次镌刻铭文，长期作为标准器使用，反映了自战国秦至秦朝一直保持

着统一的度量衡制度与法规。〔２８〕

　　目前已存的秦权数量大大超过了秦量，其大致分布图如下：〔２９〕

序号 器物名称 标值 年代 馆藏

１ 两诏钧铜权 一钧 秦 １件，中国历史博物馆

２ 两诏铜权 一斤 秦
共７件，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甘肃省

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３ 两诏铜权 五斤 秦 １件，陕西省博物馆

４ 两诏铜权 三十斤 １件，中国历史博物馆

５ 咸阳亭半两铜权 半两 秦 １件，上海博物馆

６ 两诏左乐铜权 三十斤 秦 １件，陕西省博物馆

７ 始皇诏大?铜权 九斤 秦 １件，南京博物馆

８ 始皇诏旬邑铜权 九斤 秦 １件，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９ 始皇诏铜权 一斤 秦
共３件，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陕西

省博物馆

１０ 始皇诏铜权 二斤 秦 １件，中国历史博物馆

１１ 始皇诏铜权 五斤 秦
共４件，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旅顺博物馆、上海

博物馆

１２ 始皇诏铜权 八斤 秦
共７件，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南京大学考古系、

陕西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

１３ 始皇诏铜权 九斤 秦 共１件，中国历史博物馆

１４ 始皇诏铜权 十斤 秦 共１件，咸阳市博物馆

１５ 始皇诏铜权 十六斤 秦
共３件，分别藏于吉林大学考古系、旅顺博物馆、中国

历史博物馆

１６ 始皇诏铜权 二十斤 秦 １件，中国历史博物馆

１７ 始皇诏铜权 三十斤 秦 １件，陕西省博物馆

１８ 始皇诏铜权 一二○斤 秦 １件，南京博物馆

１９ “首”字铜权 一斤 秦 １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２０ “左”字铜权 一斤 秦 １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２１ 临潼铜权 一斤 秦 １件，临潼县博物馆

２２ 旬邑铜权 九斤 秦 １件，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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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４页。
同上书，第１７８页以下，综合整理而来。



续表

序号 器物名称 标值 年代 馆藏

２３ 始皇诏铁权 一二○斤 秦

共１１件，分别藏于河南宝丰县文化馆、山西省博物馆、

南京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中国

历史博物馆、山东文登县文化馆、河北省博物馆、河北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文管所

２４ 铁权 一斤 秦 １件，咸阳市博物馆

２５ 铁权 十斤 秦 共２件，分别藏于宝鸡市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

２６ 铁权 六十斤 秦 １件，济南市博物馆

２７ 铁权 九十斤 秦 １件，山东省荣县文化馆

２８ 铁权 一二○斤 秦 共２件，分别藏于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

２９ 铁石权 一石 秦 共２件，分别藏于宝鸡市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

３０ 高奴禾石权 一石 秦 （战国） １件，陕西省博物馆

３１ 宝鸡陶权 十六斤 秦 １件，宝鸡市博物馆

３２ 千阳陶权 五斤 秦 １件，陕西省千阳县博物馆

３３ 始皇诏陶权 十斤 秦 １件，陕西省博物馆

　　与秦量类似的是，这些秦权上也多刻始皇诏，有的加刻二世诏。二世时铸造的权，一
般是两诏同刻。近年来刻有秦始皇诏书的各种权器大量出土，诏书形式多样，有的直接刻

铸于铜、铁质的权器上，也有大型石权，则先制成铜诏版再镶嵌在权体上；还有一些刻有

诏文的陶权，〔３０〕这意味着秦代统一度量衡的法令曾多次颁布。

　　以出土地点来看，秦权和秦量分布极广，有力地证明了秦始皇在统一度量衡后短短的
十几年内，已将统一的政令推广到全国各地，实现了 “一法度、衡石、丈尺”的统一度量

衡目标。〔３１〕将诏书铸刻于不同的权量器上，表明每一种器物所代表的度量衡容积都得到了

最高权力的认可，既彰显了国家的权威，又有利于度量衡标准在社会生活中的贯彻执行。

三、两汉法律 “布之于民”考略

　　与前代相比，汉代法律的公布形式更为多样灵活，几乎涵盖了后世常见的各种形态，
包括刻石、扁书、露布、粉壁及榜等。以下对此做一简略的探讨。

　　 （一）刻石

　　整体来看，秦代及以前的刻石主要是为君王歌功颂德，与法律直接相关者较为罕见，
即便在汉代，所见刻石中也是以记录田土交易的石券为主，用以公示法律的现存刻石并不

多。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有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发现的东汉两块石表、〔３２〕“诏书等字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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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２８〕，丘光明书，第１７６页。
同上书，１７７页。
石表１正面镌刻文字９行，侧面镌刻文字３行，近４００字，可辨者１３０余字；石表２文字风化严重，不易辨识。



“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及 “簿书残碑”等。

　　凉山昭觉县石表二与 “诏书等字残碑”因碑面残损严重难以通读之外，石表一全文大

略可解，其为光和四年五曹诏书刻石，具体内容涉及到基层官吏的调动，复除当地民众的

赋税等事。这与 《风俗通义》中 “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书，题乡亭壁”的记载相吻合。

石表二与 “诏书等字残碑”虽然内容不可辨识，但至少说明当时以刻石公示法令的做法并

不是特例，这些刻石法令的存在，说明在人群来往密集的通衢市集树立石碑，将与民众切

身相关的法令晓示于民，可能是汉代定制。〔３３〕汉代涉及到赋税的不少法令都曾镌刻石碑，

如 “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及１９６６年４月四川省郫县出土的 “簿书残碑”。前者是臣

下上奏给朝廷的奏疏，其内容主要是减免治下民众赋税等事项；后者因缺乏上下文，仅是

一些名目数据的简单罗列，故而难以定性。根据 《后汉书》中三次政府查田的诏令，多数

学者倾向于认为此碑是汉代为征收赋税在查田后所立的 “簿书”。〔３４〕这些法令之所以镌刻

在石碑之上，可能一方面是彰显朝廷仁政爱民、体恤民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赋税事宜事

关普通民众切身利益，故刻之于石，使民周知。

　　此外，汉代地方官员为了治理地方，常将相关法规、禁令刻之于碑石，置放于闹市路

途显要处，以使民知悉。前述凉山州昭觉县出土器物中还有两块石碑。从其中一件 “顿首顿

死罪死罪臣谨案文书”等用语推测其铭文应为上陈朝廷的奏疏，又据 “防禁夫妻父子”、

“百人以为常屯”、“队食汉民治水”、“丁男给宅”等内容来看，大约为官员基层管理的方

略。〔３５〕这种情形在传世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如 《后汉书·王景传》载：“遂铭石刻誓，令

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着于乡亭”，《太平御览·职官部五十八》载：（召信

臣）“躬劝耕农，开通沟渠，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文献记载与石

刻资料契合，都是汉代官员通过刻石公布禁令进行地方治理的实例。

　　 （二）扁书

　　所谓扁书，就是将政令、法律书之于木板之上，悬于高处的一种法律公布形式。目前

汉简中辑录的扁书共计十九则。〔３６〕其内容主要是中央王朝的法令，为了将国家法律及于帝

国统治的末梢，使身处边境的国民感受中央王朝的约束教化，朝廷在法令制定后传递到边

陲要塞，将之誊录于木板并悬挂于亭塞、城门等高显处，使人周知。

　　汉代扁书可能与西周 “悬法”有某种渊源关系。陈?先生对此做过专门考证，认为周

礼之悬法虽不言扁，而其实亦即扁书。陈先生谓：“县，古悬字，律法之文悬挂壁间，故曰

悬律。淮南?论篇天下悬官法曰，是其类也。虽其不言扁，而其实亦即扁书也。……又秋

官士师：‘掌国之五禁之法，书而悬于门闾。’然则汉代之悬扁书，本是古法。”〔３７〕陈氏之

言是非常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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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弘：《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好谷乡发现的东汉石表》，《四川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８８页。
对此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学者对照其它碑文，认为 “这一残碑不是查田后所立簿书，而是地主家庭中分家

析产的分书 （或称分析单）。”参见张勋燎：《四川郸县东汉残碑的性质和年代》，《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４期，第
７２页。
前引 〔３３〕，刘弘文，第８３页。
参见徐燕斌：《汉简扁书辑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５０页以下。
陈?：《汉晋遗简识小七种》，我国台湾地区 “中研院”１９７５年版，第９５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居延汉简４·１中有关于 “悬律”的记载： “二月戊寅张掖太守福、

库丞承熹兼行丞事敢告张掖农都尉、护田校尉府卒人：谓县 （悬）律曰：臧它物非钱者以

十月平贾计。案戍田卒受官袍衣物，贪利贵贾贳予贫困民，吏不禁止，浸益多，又不以时

验问。”古时 “律”、“法”二字本就可互训，故汉代文献与简牍中所谓 “悬律”与周礼中

“悬法”或是同一种法律公布形式，扁书是悬法在汉代的发展形式的可能性很大。

　　 （三）露布

　　露布也是汉代公布法律的方式。所谓露布，是将皇帝诏令等在往下级传达过程中不做

保密封缄处理，以使天下知闻的方式。从目前史料来看，汉代皇帝的诏令有相当一部分以

“露布天下”的形式发布，其中以赦赎法令居多。如 《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载孝章皇帝

发布诏令，要求官吏轻刑罚、进贤良、退贪残、顺时令、理冤狱，最后要求将诏书 “露布

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代还对哪些文书用露布的形式发布作了规定，据 《后汉书·鲍昱

传》李贤注引 《汉官仪·上》载：“群臣上书，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凡制书皆称玺封，尚

书令重封。惟赦赎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其意指所有的制书都必须先用玺封，再用尚书

令印重封，只有发布赦令、赎令、诏令时，三公亲到朝堂接受制书，此类制书用司徒印封。

送到州郡时，再以露布的形式公之于众。

　　从露布的含义来看，最早是作为政令信息发布的布告而存在，所谓 “露布上书”、“露

布天下”是露布原初的功能，主要存在于汉代。汉代以后，将法令露布天下的做法已极少

出现。到三国后期，在露布原有的功能之外，其也被广泛地作为军旅文书使用，用作檄文

或报捷文书。此时，露布这三种功能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从现有资料来看，其同时

并存，又各自适用于不同领域。南北朝以后，露布的檄文与布告功能只是偶尔见诸史书，

其作为捷书的功能却得到更广泛地适用。唐宋以后，露布作为捷书在战争中使用的频率大

为减少，“进露布”逐渐成为军礼中献俘仪的一部分，并一直沿用到明清。

　　 （四）粉壁

　　汉代见诸史书之另一种重要的法律公布形式是粉壁。〔３８〕粉壁，也称为壁书、题壁，亦

有学者将之称为大扁书，〔３９〕是将诏书、律令书于泥墙，以使其周知的法律公布形式。从现

有资料来看，粉壁被用来公布法律，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据 《太平御览》引 《风俗通》曰：

“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书题乡亭壁，岁辅正多有阙谬。永建中，兖州刺史过翔笺撰卷别，

改著板上，一劳而九逸。”说的是东汉光武帝以来，为使上情下达，五曹诏书常题于各县乡

亭墙壁之上；汉永建之后，逐渐将政令改著木板之上。这里讲诏书书于亭壁之上的形式，

就是粉壁。１９９２年在敦煌悬泉发现的 《四时月令诏条》，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最完

整、内容最详实的粉壁，其书题于西汉后期，共１０１行，计２０００余字，其内容与 《礼记·

月令》多有关联。该粉壁的发掘，为我们了解汉代粉壁的基本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

料。《四时月令诏条》发布的时间为平帝元始五年，以太皇太后名义发布，其主要内容涉及

环境保护的禁令及四季农事活动的安排等。这些规范具有较强的约束力，性质为朝廷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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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粉壁的研究，参见徐燕斌：《唐宋粉壁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４５页以下。
胡平生：《扁书、大扁书考》，载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

局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８页以下。



而发布的地点在汉帝国边陲的敦煌，显示汉帝国注重通过粉壁的形式将律法传播到帝国边

境，以加强对国家的控制。

　　对于扁书与粉壁的关系，目前学界有不同意见。〔４０〕不管粉壁与扁书是否为同一种法律

公布形式，不可否认的是二者的确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汉代统治者采用何种方式发布法令，

具体取决于法令的性质。由于粉壁与扁书物理属性不同，如若公布的法令临时而发，具有

阶段性特征，则以扁书公布为佳；如若希望法令能长久保存，则以粉壁形式公示较为适宜。

如悬泉 《月令诏条》，其文题于西汉后期，距今已有 ２０００余年，可见粉壁更适于法律的长

久保存与宣传。

　　 （五）榜

　　榜是唐宋以后统治者用以公布法律的重要方式，在汉代并不多见，目前的记载主要在

出土文献中。据 《居延新简释粹》： “古薪二石，沙一，破烽一，马矢二石，沙二石，卅，

传榜书。”〔４１〕这里的 “传榜书”，薛英群先生认为是指 “张贴告示的宣传栏。”对于榜文的

渊源，宋代朱熹曾认为 《周诰》等篇，“只似如今榜文晓谕俗人者”。〔４２〕明代丘?认为悬法

“即后世于国门张挂榜文之制也”。〔４３〕朱、丘二人认为先秦时期的诰、悬法与榜形态类似，

大概是后世榜文的滥觞，这种看法应该是可能的。另外，汉代榜与扁书之间的关系也值得

探讨。薛英群先生认为居延新简中的 “传榜书”就是 “大扁”。〔４４〕章太炎在 《国故论衡》

卷上谓：“榜又称篇，今字扁亦为榜，又螴部训方木，是也。”榜字从木，当时纸张尚未大

规模使用，故推测大约是将法令诏文誊写于木板处，悬挂在人群交汇处使人周知。从形态

来看，这两种法令的公布方式相似度确实很高。

　　从汉代的传世文献来看，扁与榜在很多情形下也是可以通用的。如 《后汉书·百官志》

谓：“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这里的 “扁表其门”是汉代的用法。魏晋以后，多用 “榜其门闾”或 “榜表门闾”代替。

如 《南史·郭世通传》载： “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骑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

之，敕榜表门闾，蠲其租调，改所居独枫里为孝行焉。” 《南史·孝义下》载： “诏榜门曰

‘笃行董氏之闾’，蠲一门租布。”《南史·张景仁传》载：“乡里言于郡县，太守萧琛表上，

诏榜其门闾。”从政令公布方式的演进来看，自西晋以后，关于扁书的记载已经较为鲜见，

关于榜却日渐增多，几乎已经取代了曾经的扁书。〔４５〕

　　需要指出的是，汉代这几种法律公布形式之间并非完全的替代关系，有时是几种形式

并存共通。如前引 《太平御览》引 《风俗通》认为东汉光武中兴后 “五曹诏书题乡亭壁”，

至永建诏书 “改著板上”。但实际上，永建之后，虽然扁书在汉代法令发布中一度比较流

行，但粉壁仍不时见诸史书，一直到宋元时期，粉壁仍作为重要的政令传播方式，成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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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书与粉壁的关系，参见前引 〔３６〕，徐燕斌文，第５４页。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５页。
（宋）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９８１页。
前引 〔１３〕，丘?书，第９１９页。
前引 〔４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第８５页。
马怡先生认为，扁、誶或有过一个共用或通用的时期，但后者逐渐取代了前者。马怡：《扁书试探》，载孙家

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７８页。



接中央朝廷与地方政府政令上情下达的信息载体。整体而言，两汉的多数统治者都比较注

重综合运用各种法律公布形式，根据不同的需求因时因地制宜，使法律的传布为现实的政

治、经济、社会秩序服务，从而实现对国家的控制与管理。

余论：古代法律 “藏之于官”与 “布之于民”

　　结合前引西周铭文、《周礼》、《左传》及汉代出土资料，我们大体可以确定，法令在制

定后予以公布是中国古代的传统，从 “宪刑”、“悬法”到春秋时期的铸刑书、刑鼎与权量

布法，都是这一传统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认为法令公布始于春秋时期的铸刑书，

大概是近现代学者的 “发明”，古人对此问题的叙述与今人的认识并不相同。明人丘?曾论

及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公布问题，谓：“盖宣布于邦国，揭而示之，使知所避而又使之入会以

计其多少之数焉。且布于正月者则挟日而敛之，所以示夫京畿之人；于正岁者则宣布于四

方，所以通于天下之众，则是先王之制刑定罪，惟恐愚民不知而误入之而为之宣布者如此。

后世律令藏于官，及民有犯者然后捡之以定其罪，而民罹于刑辟不知其所以致罪之由者多

矣，此古之刑所以难犯而后世之刑所以易犯也欤。”〔４６〕丘氏之论颇值得玩味。他认为先王

制刑定罪，惟恐愚民不知而广为宣传，而后世律令往往藏于官府，民众因不知刑辟而所以

犯者众多。这与今天法律史学界的通识大异其趣。中国古代法律是 “藏之于官”还是 “布

之于民”，看来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我们还是先从早期的法律公布入手，分析当时何种法律需要公布，以及为何要公布。

据 《周礼》载，西周所悬之法主要有 “刑象之法”、“治象之法”、“教象之法”及 “政象之

法”四种。“刑象之法”由大司寇掌管，内容包括三典、五刑、刑狱等职责，主要是刑事法

律方面的规范；“治象之法”由大宰掌管，其内容包括六典、八柄、八统等，其中内容多涉

及税赋、礼俗、农耕等方面；“教象之法”乃大司徒之职，内容涉及土地配置、祀礼教敬、

稼穑树艺等方面；“政象之法”为大司马所掌管，内容涉及分封、征兵、操练民众等方面。

从上述悬法的内容来看，皆与西周国人有直接利害关系，与普通民众生活紧密相联，因此，

这些法律具有公布的现实必要性。

　　另有某些法律因只涉及特定群体的利害关系，故仅在该群体中进行公布。如 《周礼·

天官冢宰·小宰》载：“（小宰）乃退，以宫刑宪禁于王宫，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职，

考乃法，待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共，则国有大刑。’”此处之 “宫刑”，杜子春认为

“皆当为官”，故 “宫刑”乃为 “官刑”，郑玄则释为 “在王宫中者之刑”。〔４７〕无论 “宫

刑”是 “王宫之刑”还是 “官刑”，都是针对百官，自然就没有必要向民众公布，所以

“宪禁于王宫”，让官员知悉即可。类似的记载还见于 《周礼·天官·内宰》：“（内宰）正

岁，均其稍食，施其功事，宪禁令于王之北宫而纠其守。”此处 “北宫”，郑玄与孙诒让均

释为 “后之六宫”，〔４８〕意即内宰公布禁令于王之后宫。因法令主要是针对后宫嫔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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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３〕，丘?书，第９２０页。
前引 〔１８〕，孙诒让书，第１５７页。
同上书，第５３３页。



故法令仅对她们公布，无需广示天下。类似情形在金文中也有涉及，如 １９６３年陕西出土的
西周早期的何尊铭文记载的是周王朝大迁殷人于洛邑后，成王亲临视察，并以诰的形式向

当初辅佐文王、武王的贵族后代何氏宗室颁布法令，要其效法先父，谨奉武王遗训，为社

稷效力，建功于上天的事迹。铭文中所谓的 “王诰宗小子于京室”，即指该政令颁布的对象

是何氏宗室，而不涉及他人。〔４９〕

　　可见，先秦时期法律的公布范围并非绝对，其主要取决于法律涉及的利害关系。如法
令调整范围广泛，事关一般民众的利益，则需要公布；反之，法令则有可能在特定群体间

颁布，甚至藏于王官。故而，丘? “后世律令藏于官”之论固然有偏执愤激之嫌，但却使

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在法律公布问题上呈现出的不同面向。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中国古代多

数王朝在法律公布问题上采取了较为灵活务实的态度，法律公布与否及其公布的范围由利

害关系群体确定。如法令调整牵涉面广，事关一般民众的利益，则一般要在全国范围内公

布；反之，如果法令仅仅涉及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则有可能仅在该群体所在的专门空间

进行公示，甚至局限于王宫之中。这也就难怪明人丘?有 “后世律令藏于官”的慨叹了。

整体而言，中国古代多数时期的统治者积极地将法律调整所涉及的利益群体纳入到法律的

实施过程中来，缘情布法，灵活务实，是古代法律公布的特点，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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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此处 “宗小子”非指一般平民，而是 “克
N

文王”、又随武王 “克大邑商”的何氏先考。参见李民：《何尊

铭文补释》，《中州学刊》１９８２年第１期，第１１７页。


